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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入选浙江省第一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

持股试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4月7日收到浙江

省国资委、浙江省财政厅和浙江省证监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公布第一批国有控股

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浙国资企改【2017】5号，以下

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公布了公司等5家企业入选浙江省第一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

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企业。 

《通知》要求入选企业应根据试点政策要求，抓紧制定完善试点方案，按照

规定程序报主管部门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复后，尽快实施试点。为有效推

进试点工作，入选企业如在今年8月31日前未能正式启动试点，经省国资委、省财

政厅、浙江证监局商议同意，将该企业调整出试点范围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国资委、证监会关于员工持股试点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

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调整完善员工持股方案，按规定程序报经审批后实施。 

通过开展员工持股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、改善公司治理机制，

有利于激发核心骨干员工的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实现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长期

统一，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四月十日 


